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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的挑战

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

国际金融公司的实施标准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障政策

快速参考：世界银行的保障
政策

更多信息

    通过贷款项目和政策建议，世界银行集团对借

款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以及投资项目都有着

相当重要的影响。虽然世界银行声称要促进“可持

续发展”，然而它的活动却与可持续理念背道而驰

——它损害或耗尽了自然或人类资源，而非为了当

代或后代人而保护这些资源。

    熟悉世行的政策可帮助行动者防止、揭露和缓

解与世界银行活动有关的损害，并与社区一起在发

展决策中伸张它们的权利。

本章内容

维护你的权利：
世界银行集团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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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的挑战

免责和世行

不受人权约束

    修建公路、水坝和发电站，资助采矿和其它自

然资源开发，或者促进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都不可

避免地对环境造成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常常是不

可逆转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都会造成移

民，并对他们的生计形成威胁。世行资助的政策改

革——例如削减政府对棉农的补贴，将供水私有化，

或者改变投资规则使私营企业更易于征用土地——

同样会对社会和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许多团体常常求助于国际人权法来维护他们的

权利。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活动常常违反了一些国

际公约和惯例，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国际

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及《国际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公约》。然而，执行人权法和其它国际标

准，是一个极其艰难和耗时的过程，这为公民团体

寻求补偿增添了更多障碍。

    更为复杂的是，世界银行集团和其它国际金融

机构，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免于国家法院的审查，这

对公民社会试图让金融机构对其活动负法律责任，

无疑更是难上加难。（参见“免责和世行”）

世行的合同条款，限制了成员国采取

法律行动对抗世行。此外，世行要求

成员国采用的法律，使得世界银行集

团在很大程度上可免于国家法院的审

查。虽然不是绝对情况，但世行的免

责确实是社区维权的重要障碍。

世界银行集团不是国际人权公约的

正式“签署方”，因此，即使几乎

所有成员国都签署了主要的人权公

约，但世行认为它并不负有具体的

人权义务。公民社会团体和学术界

一直在敦促世行，让其承担作为一

个国际机构的人权义务，并在其贷

款活动中秉持人权标准。

     长期以来，当地社区都在为维护权利而抗争，

以避免受到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负面影响，公民社

会团体常常通过政府、法院、国际惯例和人权法以

及金融机构自身来寻求维权。

    然而，大多数国家人权法律都很无力，或者疏

于执行，妨碍了个人和社区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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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国际法的缺陷，以及执行国际人权法等

国际标准的困难，公民社会团体要求世界银行集团

——作为一个全球公共机构——遵循它自己制定的

社会和环境标准，这样就可不考虑各个国家法律法

规的差异。从七十年代后期起，世界银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批准了一系列内部政

策，指导其项目和政策改革的选择和设计。在九十

年代，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也遵循了

这些程序，并采纳了大多数世界银行制定的内部政

策，尽管这些政策仍然有许多缺陷。

    1998年，世界银行将其十个主要的环境和社会

政策合并成“保障政策”，旨在为环境和弱势人群

提供最低的保护，使他们免于世行资助项目的负面

影响。本章结束处的快速参考提供了世行保障政策

的主要条款。

    保障政策建立了最低的程序性的权利，提供

了公众参与决策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公民社

会团体曾用保障政策改变了项目设计，缓解了环

境和社会影响，并保障社区分享更多的项目利益。

当世行和借款国政府没有遵循世行的政策（不仅

是保障政策），社区就可向世行的独立检查组投

诉。（见第五章）

保障政策是什么？

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

对公民社会来说，保障政策为什么重要？

    保障政策制定了在准备和实施世行投资项目

时，借款国政府和世行必须遵从的标准和程序。

例如，环境评价保障政策要求必须分析项目的潜

在影响，项目批准前必须咨询受影响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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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行的保障政策为当地社区提供了重要的杠杆。

保障的义务——例如必须为当地社区提供的补偿的

类型和标准——就被写入了贷款合同中，将世行政

策变为借款的法律义务。当当地的权威机构不愿遵

循这些标准时，社区就可向世行投诉，作为另一种

伸张权利的施压方式。

    保障政策存在许多问题，包括：

世行和借款者并不能遵循所有的政策条款。

OP 4.01 环境评价

OP 4.04 自然栖息地

OP 4.09 虫害管理

OP 4.10 原住民

OP 4.12 非自愿性移民

OP 4.36 森林

OP 4.37 水坝安全

OP 7.50 国际水道项目

OP 7.60 争议地区的项目

OPN 11.03 文化遗产

参见快速参考：世界银行

的保障政策。

将保障政策作为杠杆

保障政策是否适用于所有的世行业务？

保障政策存在哪些问题？

“保障政策”和政策性贷款

世界银行保障政策

    世行的保障政策仅仅应用于投资型项目——例

如修建公共设施，工业开发计划，农业项目或者自

然资源开发。尽管世行资助的政策改革,如国家的

法律、规则和体制改革，也会造成重大的社会和环

境影响，但世行的保障政策不应用于政策性贷款。

世行仅制定了一个松散的、十分薄弱的政策，来审

查政策性贷款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参见保障政策

和政策性贷款）。

保障政策常常不能引领国际权利公约和标准，

而这些公约和标准才能为受影响社区提供更强

有力的保障。

保障政策并不能涵盖世行资助项目造成的所有

社会和环境影响。

保障政策仅仅应用于世行的投资贷款活动，而

不是发展政策性贷款（结构调整）。

    发展政策性贷款（世行为结构调整贷款起的

新名字），可能会造成重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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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的实施标准

因此，公民社会要求政策性贷款应施行更严格的社

会和环境审查，为了应对公民社会的要求，世行采

用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业务政策（OP8.60）使世行有

很大空间来决定如何检查政策性贷款的潜在影响。

该政策要求世行评估政策性贷款是否会造成“重大

的贫困和社会后果”，或者是否会对“国家的环境、

森林和其它自然资源造成重大影响”。如果这些影

响可能发生，世行就要评估该国的法律法规是否能

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并提出补偿的建议。该政策并

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并未要求世行避免严峻的

影响。

    政策性贷款缺乏严格的“保障政策”，并不意

味着公民社会应该对世行支持的政策改革，对人民

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保持沉默。可通过其它内部政策，

例如关于监督和减贫的政策，来监督世行的政策性

贷款业务，行动者已向世界银行检查组投诉了政策

性贷款（参见第五章）。查阅世行管理其业务的内

部政策可登录: www.worldbank.org/opmanual

    国际金融公司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商业活动的

私营企业直接提供融资和服务。国际金融公司支持

的许多企业，其活动都造成了重大社会和环境影响，

例如，开采金矿、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造纸等等。

    2006年，国际金融公司对其社会和环境政策进

行了更新，放弃了之前依照的世行的保障政策，采

用了一个建立在原则和指南上的新体系。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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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公司采用一个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政策，其中列出

了八个实施标准，明确了国际金融公司及其客户的

义务：

社会和环境评估和管理体系

劳动和工作条件

污染预防和消除

社区健康和安全

土地征用和非自愿移民

保持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管理

原住民

文化遗产

    国际金融公司声称，它要采用更加以结果为导

向的政策，并为私营企业客户提供清晰的指导。在

此过程中，国际金融公司设置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标

准。尽管这确实有一些进步——例如，将社会和环

境评价作为私营企业筹备项目时的一项要求，并尊

重所有的核心劳动标准——但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

例如，模棱两可的话语、缺乏公众咨询的时间表和

标准以及无法及时披露信息。实施标准增加了对企

业自产信息和自我监测的依赖，这就使影响评估报

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以及缓减措施的全面性受到

质疑。虽然国际金融公司试图证明其实施标准的领

先性，但一些议题，如人权等，国际金融公司的标

准甚至不及其它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严格。

为什么改变，这对受影响社区意味着什么？

具有全球效应的转变

    改进国际金融公司的政策有着深远的意义。不

仅因为国际金融公司通过其贷款和投资活动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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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ga.org/sitelevel2/level2.cfm?id=1
184

当权利受到侵犯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障政策

当个人和群体感到权益受到侵犯，就

应尽早寻求赔偿。如果当地政府推卸

责任，就应查阅世界银行与借款国商

定的措施（包含在项目文件中，例如

环境评价）并尽早向世行投诉。负责

项目的世行职员，例如任务经理，也

许会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如果任务经理忽视当地社区的申诉，

那社区就应该向更高层反映，直接与

世行的国家代表联系。当地社区还可

与世行董事会中代表本国的执行董事

取得联系或者取得北方国家的非政府

组织的支持，以帮助当地社区将其申

诉传递给北方国家在世行的执行董事。

如果申诉仍然得不到答复，社区就应

向世行的检查组提出正式投诉，并且

向地方、国家和国际的法庭提起诉讼。

当地社区应该将所有寻求赔偿的行动

记录下来。

更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保障政策

的信息参见：

    世界银行集团的私营企业担保机构：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在1999年采用了环境评价和信息公开政

策，并保证其项目遵循国际金融公司所采用的保障

政策。2002年，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采用了自己的环

境评价政策和以下“暂行的具体议题保障政策”：

自然栖息地

森林

虫害管理

水坝安全

国际水道项目

非自愿移民

物质文化资源

原住民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声称，这些附加保障政策的

目的是确保“项目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然而，很

难知晓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如何进行评估，或者监测

自身是否遵循了自己的政策，因为它支持的项目只

有少量的信息公开，甚至没有对担保人的尽职调查

的记录。

    我们期望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修改它现行的保障

政策，效仿国际金融公司采用“实施标准”。

其它金融机构，它也对40多个贷款机构（主要是商

业银行）施加着重要影响，这些机构保证在其自身

的项目贷款中，遵循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和环境标

准，被称为“赤道原则”，这些标准很大程度上由

国际金融公司制定，这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强有力的

杠杆，影响其它贷款机构对待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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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银行声称要促进“可持续发展”，但它的活动却常常损害或耗尽自然或人类资源。

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世界银行集团采用了保障政策，以指导项目和政策的选择和设计。国际

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也分别采用它们自己的实施标准和保障政策。

理解这些政策将有助于你预防、揭露和缓解世界银行集团活动造成的损害。

世界银行保障政策:

国际金融公司保障政策更新

更多信息

小结 

世界银行资源



Bank Information Center | www.bicusa.org/toolkit 4-9

OP/BP 4.0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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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BP 4.04 (2001) 

这是一个一揽子政策，可通过它确认潜在的环境和

社会影响，并提出缓解影响的措施。评价过程还可

确定是否采用其它保障政策（例如非自愿移民政策）。

关键条款

世行筛查项目，以便在早期的项目阶段确认潜

在影响，并按照其影响程度将项目归类（参见

表格）。不同类型的项目，将有不同的前期项

目研究、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要求。

借款方实施影响评价，以避免不利影响或将影

响减至最小，并检验项目的备选方案。借款方

不仅评价项目区的直接影响，还评价项目对

“区域的影响”（例如，通路，输电线，管道），

以及由项目引发的预料之外的开发活动（如自

发移民、砍伐等等）。

评价还应包含着恰当的缓解措施，弥补不利的

社会和环境影响，缓解措施常常包含在一个环

境管理规划中。

世行不应该（也不能）资助那些违反了相关国

际环境条约和协议的项目。

对于高风险（类型A）项目，借款方必须采用独

立的专家来实施影响评价。

项目是根据潜在的不利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程度来分类的。

类型A：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或者前所未有的损害

类型B：影响只集中于项目区，并且相比类型A的项目，

其影响更容易得到缓解。

类型C：只有较低或没有不利的环境影响。

类型FI：通过融资中介资助的，可能会有负面影响的

子项目。

对于类型A和类型B的项目，借款方必须就项目的环境

影响咨询受影响群体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并认真对

待他们的意见。借款方必须（a）尽早征询意见；

（b）对于类型A项目，借款方至少咨询受影响群体两

次。（一次在最终确定评价的调查范围前，另一次在

准备影响评价草案时）；（c）在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时，必须咨询受影响群体。

对于类型A和类型B的项目，借款者都必须在进行公众

咨询前及时提供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必须采用受影响

群体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形式。

该政策防止世行资助的项目影响到具有较高动植物种类

密度，并且本质上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

环境评价

自然栖息地

A、B、C类型的世行项目

快速参考

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

    对世行资助的项目，公民社会组织越了解其政策要求，就越能够利用政策来保障社区的利益。

大多数保障政策都由业务政策（OP）组成，它列出了核心要求和世行职员必须遵守的程序。这些

强制政策的内容可从世行的网页查阅：www.worldbank.org/safeguards. 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保障政策的关键条款如下。

    1998年，世界银行将其十个主要的环境和社会政策组合后制定了“保障政策”。在面对世行

活动的负面影响时，这些政策可以为环境和易损人群提供最低的保障。世界银行的保障政策建立

了强制的标准和程序，要求借款方和世行在筹备和实施项目时，必须遵循。更多信息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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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OP/BP 4.36 (2002) 

•

•

•

•

•

•

•

•

关键的自然栖息地有

现存或预计的保护区

传统社区认为应该保护的区域(例如，圣地森林)

对于上述区域的存续至关重要的地区。

世行或其它机构确认的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区域。

关键条款

当没有其它“可行的”替代方案时（从财政和技术的

角度），世行才可能资助那些会对自然栖息地造成重

大转变（或损害，参见表格）的项目。但必须通过综

合的分析，来证明潜在的效益足以弥补环境成本。

世行不资助会造成“关键自然栖息地”重大转变或退

化的项目。（参见表格）

世行对重大转变或退化的确定，往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占用土地和水资源，消除或者严重削弱了自然栖息地的

整体性时，重大转变就产生了。当一个区域受影响的程度，

已经使它无力维系当地物种数量时，退化就发生了。

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被归类为“类型A”，这类项目必须

包含有世行接受的缓解措施，这些措施通常包括将对

栖息地的影响减至最小，建立生态功能上相似的保护区，

通常称为“补偿”。

遵循环境评价政策中有关咨询和信息公开的要求，此外，

使用当地语言，都可能为公民社会团体提供更多的杠杆：

借款者必须“认真对待NGO和当地受影响社区的观点、角

色和权利，并保证这些群体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

监测和评估过程。”

这个政策规定了世行资助的林业项目的最低标准。

为有条件限制的商业砍伐和农场开发提供融资。

关键条款

林业政策的根据是自然栖息地政策。如果世行确定了

某林区不是关键的自然栖息地，并且该项目（a）没

有可行的替代方案；（b）综合的分析显示项目效益

可以“实质上胜过”成本；（c）采用了适宜的缓解

措施。这个政策就会允许项目融资，即使它可能会造

成林区的重大转变或退化。

不资助将造成关键自然栖息地（关键的森林保护区）

重大转变和退化的项目。这不是一个将敏感林区列为

“禁区”的标准，而是不资助那些可能会对这些区域

造成重大损害的项目。

世行不资助那些违反有关国际环境协议的项目。

不资助任何造成关键栖息地（包括临近的或下游的关

键自然栖息地）转变和退化的项目，（相对“重大转

变”来说，是一个更高的标准）。

不资助涉及到关键林区和关键自然栖息地的商业砍伐。

（相对“重大转变”来说，是一个更高的标准）

商业砍伐活动必须得到世行承认的独立森林验证系统

的认证

在制定验证系统的过程中，要求当地人群、社区和组

织的参与。

制定森林管理规划（尽管不要求），不强制要求公开

规划，但公开是“可取的方式”。

什么是重大转变？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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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BP 4.12 (2001) 

•

•

•

•

•

•

•

•

•

•

•

•

OP/BP 4.10 (2005) 

•

•

•

•

•

原住民

搬迁的全部成本是什么？

非自愿性移民

这个政策为涉及到搬迁或因失去土地、房屋或收入来源

而造成经济性移民的项目，制定了标准和程序。

应尽量避免和减少非自愿性移民。

对移民的援助，应该至少使其恢复之前的生活、生产

水平以及创收能力。并提倡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平。

搬迁活动的设计和执行都应该是可持续的发展项目。

当世行资助的项目，造成土地（包括房屋）资产或者

收入来源的丧失，就采用这一政策。

当项目限制社区利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时，也采用这

一政策。

对占用的土地没有明确产权或者合法证明的受影响人

群，也适用于在这一政策，但仅为他们提供移民援助，

而不提供失地赔偿。

关键条款

所有受影响资产都应该按照其重置成本来赔偿，即，

与在现条件下重置这些资产所需要的资金相等的赔偿。

在一些借款国，特别是在项目区，可能没有对旧房子

的市场买卖，搬迁的成本应该与修建或者购买一间新

房屋的成本相等，而不应算折旧或贬值。

以土地为主的安置策略“应该”提供给以土地为生计

的移民。但不要求土地换土地的赔偿。

对失去的土地和资产应该按照其全部搬迁成本来赔偿。

（参见表格）

在支付了赔偿和安置补偿费，并提供了移民安置区后，

才允许征用土地和相关资产。

除了赔偿外，还为搬迁人群提供过渡性支持和恢复生计

的发展援助。

安置方案应咨询受影响人群的意见，并为他们提供机会

参与安置方案的设计、实施和监测。

借款者制定全面的搬迁安置计划，必须明确受影响人群

对安置措施和赔偿的选择。

安置计划的草案必须公开，可供查阅，并以受影响人群

可理解的形式、方式和语言来呈现。

这一政策为影响到原住民社区的项目制定了标准和程序。

从程序上使原住民社区有权同意或否决预计项目。

关键条款

避免对原住民社区的不利影响，或者无法避免这些不利

影响时就将其减至最小，或为这些影响提供赔偿。

世行资助的项目，应带来适宜于原住民文化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

世行应明确项目区是否有原住民，或者他们对项目区是

否有依附关系。如果有，借款者应进行社会影响评价。

较之一般标准，该政策制定了更高的公众咨询标准。

“只有在自由的、事前的和知情的公众咨询后，征得受

影响原住民社区对项目的广泛支持，世行才能提供项目

融资”。自由的、事前的和知情的公众咨询在每个项目

阶段都是必须的。

该政策制定了更高的信息标准：“在项目准备和实施的

每个阶段，都以适宜原住民文化的方式提供所有的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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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OP/BP 4.09 (1998) 

•

•

•

OPN 11.03 (1986) 

•

•

•

借款者必须在咨询原住民社区的情况下制定原住民规划，

以确保（a）受影响的原住民可享有适宜于他们文化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b）不利的影响可以避免、最小化、缓

解或进行赔偿。

原住民政策，是在世行的业务政策中唯一涉及到人权的政

策。该政策是为了确保“开发过程充分地尊重原住民的尊

严、人权、经济以及文化”。

应避免搬迁，或仅在特殊情况下才搬迁，并且必须得到

受影响原住民的广泛支持。应采用以土地为主的安置策略。

借款者必须格外注意（但不是必须认可）原住民对其传

统上拥有的、习惯性使用或占有的土地或领土的习惯权利。

法律认证，只在土地将被征用或有赖于法律认证的项目

(例如授予土地所有权的项目)时才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制定法律认证过程的行动计划。

对原住民文化知识和资源的商业性开发“是以他们预先

同意此类开发为前提的”（在所有的保障政策中，它是

最高的允诺标准）

在原住民土地或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只要求较低的

自由、事前的知情决策的标准。并没有明确要求“社区

广泛的支持”。

对到法律指定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限制，特别是对到

达他们圣地的限制，“应该”——不是必须——“避免”。

当限制通行不可避免时,需要咨询原住民其它分享相应

利益的保护区管理计划。

关键条款

综合虫害管理指农民可掌控的、生态的虫害控制实践，

它试图降低对化学杀虫剂的依赖。包括：（a）管理害

虫而不是试图消灭它。（b）依靠非化学的方法将害虫

的数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c）在选择和使用杀虫剂

时，尽量减低对有益生物、人类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选择和使用杀虫剂时必须（a）对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

小至可以忽略。（b）可以有效对抗目标物种。（c）对

非目标物种和自然环境只有最小的影响。（d）不会增

强害虫的抗药性。

杀虫剂的制造、包装、说明、买卖、储存、配制和使用

都应按照世行接受的标准。

该政策要求世行的项目避免损害文化遗产，并应有助于它的

保存，例如，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和宗教意义，以及

有独特文化价值的区域。（这个政策被更新为物质文化资源，

OP 4.11）

关键条款

世行“通常否决”对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有重大影响的

项目，只支持那些可以预防此类损害的项目。

提供援助保护文化遗产, 如，通过迁移或博物馆收藏来

保存这些文化遗产.

世行必须确认项目区内的文化遗产，如果项目区可能有

文化遗产，专家就应该对项目区进行普查。

人权

虫害管理

什么是综合虫害管理？

文化遗产

这一政策促进使用生物或环境控制的方式来管理虫害，减轻

对化学杀虫剂的依赖，并为获得和使用杀虫剂制定一些限制。

通过综合虫害管理方法来控制害虫的数量（参见表格）。

只有在综合虫害管理方法下合理使用杀虫剂时，世行才

会资助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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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BP 4.37 (1999) 

•

•

•

OP/BP 7.50 (2001) 

•

•

•

•

OP/BP 7.60 (2001) 

•

•

•

这个政策制定了修建新水坝、或基于现存水坝运作的

项目的程序和安全要求，该政策适用于大型水坝（坝

高高于15米，但有一些例外）

关键条款

对于修建新水坝，借款者必须让独立专家团参与，

以检查水坝的设计、修建和运作，并为水坝的修

建和运作制定详细的规划。

对于现存水坝，借款者必须让独立的水坝专家评

估水坝的安全状况，检查水坝的运作和维护，并

提交书面报告。

世行必须审阅所有书面报告，审核建议被采纳的

情况，并监测与水坝安全条款相关的所有活动。

关键条款

这个政策为在有两个或多个国家间有争议的地区的

世行项目制定了最低的规则。

关键条款

水坝安全

国际水道项目

有争议地区的项目

这个政策试图减少世行项目对国际水道造成的影响，

从而防止国际水道（或国际海湾）的国家间的潜在

冲突。

鼓励借款者公布充足的项目细节，以便其它国家

确定其利益是否受到影响。如果借款者拒绝公布，

世行就会公布。如果借款者反对，世行就将暂停

项目过程。

世行鼓励相关国家加入到关于国际水道的协议中。

如果相关国家提出反对，世行可能会委任独立的

专家进行审核。

这一政策适用于水坝、灌溉、防洪、航运、供水、

排水和工业项目。

如果有争议的政府同意不带偏见的推进项目，世

行就继续该项目。

只要世行认为并不损害其它权力主张国的利

益，以及相互冲突的要求并不被国际公认，

尽管一国反对，世行可能会依然给与项目贷

款。

要求尽早确认领土争端，并在所有世行文件

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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